
@
陳
斌
全
、
呂
毅
新

• 

河
川
整
治
陽
漢
魅
力

河
川
生
態
也
隱
憂
善
美
逝

廢
水
垃
圾

可
別
破
壞

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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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灣
是

一
個
多
山
的
地
區
，
在
山
林
間
育
含
著
萬
事
萬
物
的
生
生
不
息

。

山
林
除
了
提
供
動
物
植
物

養
生
休
息
的
家
，
同
時
也
涵
養
著
每
一
條
涓
涓
細
流
，
成
為
出
海
峙
的
萬
馬
奔
騰
，
滾
滾
洪
流
。
可
以

說
，
山
林
是
河
流
的
母
親

。

臺
灣
的
山
林
與
平
地
問
距
離
並
不
長
，
平
地
至
出
海
口
的
距
離
更
是
促
狹
，
河
川
的
型
態
在
高
山
中

蘊
育
之
後
，
往
往
就
要
開
始
面
對

一
趟
不
算
太
長
的
旅
程
，
經
歷
上
游
的
下
蝕
、
切
割
作
用
，
產
生
峽

谷
、
激
流
、
瀑
布
等
山
高
水
急
的
景
觀
;
伴
隨
中
游
的
到
來
，
產
生
出
截
然
不
同
的
風
景
，
深
潭
、
急

漏
、
甚
至
因
沖
積
作
用
出
現
的
沖
積
扇
，
多
是
遊
客
從
事
各
種
溪
流
觀
光
活
動
的
好
地
點
;
至
下
游
的
淤

積
作
用
，
形
成
較
為
廣
闊
的
河
面
，
平
緩
的
水
流
，
是
從
事
淡
水
漁
業
、
河
口
生
態
觀
光
的
好
選
擇
，
也

可
能
因
為
河
口
的
淤
積
較
盛
，
產
生
溼
地
沼
澤
等
生
態
水
域
，
創
造
出
各
類
物
種
棲
宿
的
有
利
空
間
，
因

此
形
成
豐
富
的

生
態
世
界
。

隨
著
各
地
的
氣
候
條
件
狀
態
，
每
條
河
的
發

育
作
用
也
呈
現
出
不
同
的
面
貌

。
臺
灣
河
川
的
多
變
風

姿
，
也
由
此
生
成

。

雨
多
水
急

水
患
擾
民

宜
蘭
由
於
全
年
多
雨
，
森
林
地
區
佔
地
又
廣
，
因
此
遍
佈
在
縣
境
內
的
大
小
河
川
密
度
頗
高
，
但
是

又
由
於
宜
蘭
地
理
環
境
的
特
殊
，
由
山
地
至
海
岸
的
距
離
短
小
，
因
此
河
川
的
長
度
多
半
不
長
，
屬
河
流

~ 



車
，蘭
陽
溪
流
經
牛
鬥
後
展
開
開
闊
的
平

原
之
旅
，

因
為
河
槽
不
深

，

水
量
大
的

時
候
容
易
氾
濫
成
災

。

(
邱
勤
庭
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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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
急
者
。
由
於
上
述
的
氣
候
與
地
理
因
素

二
相
交
會
作
用
，
自
古
以
來
，

地
區
。

平
原
就
是

一
個
多
水
患
的

)IÞ-

• 

為
何
這
麼
說
呢
?
因
為
雨
量
豐
沛
，
且
大
多
數
因
為
地
形
的
阻
擋
作
用
，
山
區
集
中
大
量
充
沛
的
水

源
，
扣
除
往
地
下
滲
入
的
水
源
，
以
及
涵
養
山
林
的
水
，
多
餘
的
水
量
，
就
需
透
過
往
平
原
出
海
口
奔
流

的
河
川
做
為
宣
洩
的
機
制
;
由
山
到
海
的
距
離
不
長
，
加
以
蘭
陽
平
原
土
地
平
曠
，
大
量
的
水
一
下
由
山

地
宣
洩
出
來
，
自
然
如
平
常
家
門
外
的
排
水
溝
一
般
，
無
法
承
受
過
多
的
水
，
滿
溢
而
出
，
因
此
河
水
破

堤
到
處
奔
流
，
造
成
水
患
。

以
蘭
陽
溪
為
例
，
由
蘭
陽
溪
發
源
的
中
央
山
脈
南
湖
大
山
北
麓
，
海
拔
三
千
多
公
尺
處
，
一
路
奔
流

至
位
在
壯
圍
鄉
及
五
結
鄉
的
出
海
口
。
全
程
不
過
七
十
餘
公
里
的
距
離
。
在
短
短
的
距
離
裡
'
蘭
陽
溪
經

歷
了
高
山
的
狹
長
溪
谷
、
沖
積
平
原
，
以
及
海
口
的
溼
澤
地
。

另
外
一
個
原
因
，
一
議
宜
蘭
的
河
川
無
法
呈
現
安
定
流
動
的
因
素
則
是
，
大
部
份
的
河
川
均
源
白
於
高

山
，
河
流
短
急
，
所
以
在
上
游
的
陡
峭
地
勢
使
得
河
流
流
速
加
快
，
加
以
地
質
不
夠
堅
硬
，
因
此
沖
刷
的

作
用
力
很
強
，
河
流
在
上
游
處
即
挾
帶
大
量
的
泥
砂
'
與
滾
滾
洪
流

一
起
往
出
海
口
奔
去
;
在
一
段
不
算

長
的
距
離
之
後
，
進
入
平
原
，

一
下
子
地
勢
豁
然
開
闊
，
地
勢
坡
度
也
不
再
那
麼
陡
峭
，
水
流
的
速
度
變

慢
，
河
中
重
量
比
較
重
的
泥
砂
及
懸
浮
物
質
，
開
始
停
滯
不
前
，
造
成
淤
積
作
用
的
產
生
。
明
顯
的
淤
積

作
用
，
讓
宜
蘭
的
河
川
，
在
下
游
地
帶
的
河
床
多
半
相
當
廣
闊
且
平
淺
，
而
且
河
道
的
位
置
不
顯
著
，
河



。
南
陽
平
原
肥
泛
的
土
壤
創
造
出
迷
人

民
風
文
采

。

(
邱
勤
庭
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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槽
不
深
，
所
以
多
雨
，
水
量
大
的
時
候
，
容
易
氾
濫
成
災

。

蘭
陽
溪
過
去
的
舊
名
被
稱
做
是
「
宜
蘭
濁
水
溪
」
，
就
是
因
為
河
流
上
游
的
沖
刷
作
用
強
，
溪
水
中
的

懸
浮
比
例
高
，
水
色
混
濁
的
緣
故

。

蘭
陽
溪
的
流

量
也
大
，
其
實
測
之
比
流
量

(集
水
區
單
位
面
積
的
洪

峰
流
量
)
，
約
為
黃
河
的

一
百
倍
以
上
。

再
怎
麼
說
，
宜
蘭
的
山
高
水
急
，
還
是
創
造
出
了
蘭
陽
平
原
青
青
綠
綠
的
綠
野
平
疇
，
還
有
獨
特
的

人
文
景
觀
風
貌
。

由
於
蘭
陽
平
原
本
身
就
是

一
塊
由
數
條
河
川
共
同
沖
積
而
成
的
沖
積

三
角
洲
，
河
川
沖

積
的
物
質
，
往
往
帶
有
豐
富
的
礦
物
質
，
極
為
有
利
植
物
、
農
作
物
的
生
長
，
所
以
肥
決
的
土
壤
造
就
安

居
樂
業
的
居
民
，
居
民
創
造
出
迷
人
的
民
風
文
采

。

蘭
陽
溪
，
是
整
個
蘭
陽
平
原
上
主
流
長
度
最
長
，
流
域
面
積
最
廣
的
河
川
，
支
流
宜
蘭
河
、
羅
東

溪
、
大
湖
溪
、
大
礁
溪
、
小
礁
溪
、
五
十
溪

。

流
域
面
積
遍
達
七
個
鄉
鎮
市

。

蘭
陽
溪
同
時
也
就
是
前
述

宜
蘭
縣
河
流
面
貌
的
最
佳
代
表
縮
影

。

蘭
陽
溪
的
詭
譎
多
變
、
架
傲
不
馴
'
在
過
去
造
成
蘭
陽
溪
沿
線
不
少
的
水
患
天
災
，
盡
管
近
年
來
逐

漸
馴
服
在
各
種
水
利
設
施
下
，
但
是
蘭
陽
溪
的
多
變
面
貌
，
卻
也
屬
於
多
數
宜
蘭
人
心
中
最
深
刻
的
共
同

口
山
立
自
心。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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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
治
河
道

帶
動
觀
光

因
應
現
代
科
技
的
進
步
與
發
達
，
水
利
工
程
的
突
飛
猛
進
，
治
水
技
術
與
河
川
管
理
的
觀
念
也
有
日

新
月
異
的
發
展

。

因
為
宜
闌
地
區
的
特
殊
地
理
環
境
，

三
面
環
山

一
面
環
海
，
縱
貫
南
北
的
北
迴
鐵
路
以

東
的
地
勢
雖
然
平
坦
，
但
全
部
約
在
海
拔
五
公
尺
以
下
，
尤
其
頭
城
河
與
冬
山
河
出
海
口

一
帶
更
多
在
標

高

一
公
尺
半
左
右
，
部
分
地
方
甚
至
在
海
拔
零
點
以
下
，
其
中
，
屬
於
低
淫
排
水
不
良
地
區
佔
地
約
有
四

千
公
頃
之
多
，
再
加
上
七
、
八
、
九
月
乾
旱
季
的
局
部
缺
水
現
象
，
以
及
颱
風
季
節
由
於
地
勢
坡
陡
川

急
，
也
無
水
庫
蓄
節
設
施
，
極
易
造
成
河
水
暴
漲
氾
濫
，
所
以
宜
蘭
農
田
水
利
會
的
主
要
營
運
目
標
以
排

水
治
理
與
灌
溉
管
理
為
主
。

縣
內
的
灌
溉
水
源
主
要
來
自
蘭
陽
溪
、
宜
蘭
河
、
頭
城
河
、
冬
山
河
、
新
城
溪
、
南
澳
溪
等

六
大
水

系
河
川
流
量
。

基
於
河
川
流
量
變
率
大
，
取
水
量
不
穩
定
，
耕
田
機
械
化
作
業
使
得
整
田
期
間
時
間
縮

短
，
以
及
第
二
期
作
插
缺
尖
峰
用
水
期
易
發
生
局
部
缺
水
現
象
，
所
以
農
田
水
利
會
在
灌
溉
區
下
游
利
用

排
水
系
統
回
歸
水
，
以
及
施
設
抽
水
機
取
得
地
下
水
來
補
充
地
面
水
之
不
足

。

再
者
，
為
掌
握
水
資
源
有

效
妥
善
運
用
、
防
止
淹
水
災
害
與
建
立
長
年
水
文
資
料
，
農
田
水
利
會
在
重
要
水
利
設
施
，
皆
設
置
自
動

測
報
設
施
予
以
管
理
監
視
。

水
利
設
施
觀
測
的
自
動
化
，
不
但
可
以
掌
握
控
制
水
資
源
，
還
可
促
進
資
源
的
有
效
利
用
以
及
抗
旱

時
期
灌
溉
的
營
運
措
施

。

在
防
潮
閑
門
部
分

(如
五
結
、
礁
溪
、

二
十
五
連
等
處

)設
置
自
動
測
報
系
統
，

--c: 23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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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但
可
掌
握
海
水
潮
汐
水
位
的
變
化
，
還
可
進

一
步
防
潮
排
水
，
抑
止
海
水
倒
灌
，
以
保
障
農
業
生
產
環

境
，
而
雨
量
站
和
抽
水
站
的
設
置
，
也
都
強
化
了
水
文
資
料
及
營
運
管
理
的
效
率

。

在
縣
內
灌
溉
渠
道
的

重
要
水
門
以
及
排
水
水
門
，
也
都
漆
上
鮮
豔

一
致
的
水
藍
色
，
並
皆
加
裝
花
崗
石
水
門
銜
牌
和
管
理
單
位

號
碼
，
藍
天
之
下

，
顯
得
十
分
醒
目
。

關
於
水
質
污
染
的
防
治
，
宜
蘭
農
田
水
利
會
在

一
百
六
十
三
處
灌
溉
渠
道
及
一
百
家
排
洩
戶
都
分
別
﹒

設
置
了
水
質
監
視
點
，
每
兩
個
月
由
工
作
站
派
員
採
驗
水
質
，
以
過
止
各
地
廠
礦
未
經
處
理
的
廢
水
排
入

渠
道
，
影
響
農
業
生
產
環
境

。

灌
溉
排
水
渠
道
的
維
護
，
雖
因
水
利
會
財
源
短
細
，
只
得
採
取
實
施
每
年

兩
期
的
重
點
式
維
護
工
作
，
但
若
有
危
及
安
全
的
情
況
，
則
以
緊
急
雇
工
的
維
護
方
式
，
維
讓
縣
內
的
水

資
源
順
暢

，
保
障
農
民
權
益
。

在
抽
水
機
的
維
護
管
理
方
面
，
針
對
轄
內
的
兩
百
零

一
處
內
的
電
動
抽
水
站
，
及
代
管

一
處
抽
排

站
，
農
田
水
利
會
皆
有
專
人
管
理
，
並
持
續
進
行
改
裝
更
新
的
計
畫
，
目
前
大
多
完
成
，
有
效
的
調
節
運

用
補
灌
水
源
，
提
高
用
電
抽
水
效
率

。
長
約
兩
百
公
里

，
轄
內
的
七
十
條
代
管
區
域
排
水
系
統
，
在
經
過

大
量
人
力
的
投
入
與
逐
年
提
高
維
護
的
經
費
，
其
成
果
碩
然
，
亦
獲
肯
定
。

此
外
鑑
於
縣
內

多
達
八
千
八
百
四
十
六
公
頃
的
旱

地
(無
灌
溉
設
施

)
、
山
坡
地
與
丘
陵
地
，
若
任
其

荒
廢
，
實
在
可
惜
，
宜
蘭
農
田
水
利
會
乃
配
合
政
府
有
效
利
用
水
土
資
源
與
發
展
精
緻
農
業
的
政
策
，
致

力
輔
導
農
民
旱
作
灌
溉
末
端
管
路
噴
灑
設
施
，
以
實
際
解
決
旱
地
灌
溉
上
的
困
難

。

截
至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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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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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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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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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
為
止
，
受
益
的
農
民
已
達
五
百
七
十
多
戶
，
未
來
繼
續
持
續
改
善
管
路
設
施
，
以
達
到
省
時
、
省
水
、

省
工
的
效
益
，
進
而
改
善
農
業
經
濟
環
境
，
提
高
農
民
所
得

。

蘭
陽
地
區
多
雨
，
河
川
短
急
，
災
害
頻
仍
，
使
得
水
利
設
施
維
護
不
易
，
影
響
灌
排
功
能
，
經
過
宜

蘭
農
田
水
利
會
多
年
的
努
力
，
與
政
府
逐
年
增
編
預
算
，
品
質
與
灌
排
效
益
比
起
過
去
有
顯
著
的
提
升
，

不
過
由
於
灌
區
遼
闊
，
渠
道
繁
多
，
加
上
經
費
有
限
，
部
分
地
區
仍
需
要
加
以
更
新
改
善
水
利
工
程
建

設
，
以
提
升
宜
蘭
全
境
農
業
生
產
與
水
利
的
保
持

。

翻
開
宜
蘭
地
區
的
水
利
發
展
史
，
在
清
代
的
吳
沙
問
蘭
墾
殖
峙
，
就
著
手
於
水
利
的
開
發
建
設
，
並

且
在
清
朝
時
期
，
宜
蘭
已
經
是
全

臺
灣
水
利
事
業
最
發
達
的
地
區

。

蘭
陽
溪
既
然
為
宜
蘭
境
內
流
域
面
積
最
大
的
河
川
，
牽
涉
其
中
的
防
洪
水
利
工
程
必
然
不
少
，
現
代

防
洪
水
利
的
觀
念
，
同
時
也
開
始
加
入
自
然
生
態
的
保
育
概
念
，
以
及
生
態
觀
光
的
附
加
價
值
營
造
觀

念
，
在
蘭
陽
溪
流
域
的
相
關
河
川
整
治
計
畫
中
，
可
以
看
見
幾
個
案
例
。

蘭
陽
溪
的
主
流
，
因
為
流
經
的
區
域
廣
大
，
共
流
經
七
個
鄉
、
鎮
、
市
，
流
經
區
域
內
的
人
口
約
有

二
十
萬
人
，
耕
種
的
田
地
約
為

二
萬
公
頃
左
右
，
若
發
生
洪
水
災
害
，
後
果
將
會
影
響
蘭
陽
平
原
的
精
華

區
。

歷
年
來
水
利
工
防
洪
工
程
皆
以
蘭
陽
溪
為
最
優
先
考
量

。

在
日
據
時
代
，
河
道
的
整
治
計
劃
即
已
開
始
進
行
，
在
大
部
份
的
水
利
工
程
規
劃
案
中
，
多
半
以
堤

防
的
加
高
與
修
護
為
主

。

近
年
來
的
幾
任
縣
長
與
水
利
單
位
，
尊
重
專
家
學
者
規
劃
建
議
，
改
採
增
加
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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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與
結
合
大
自
然
的
施
工
方
式
，
不
僅
視
覺
上
擁
有
絕
佳
的
呈
現

，
相
對
地
帶
動
觀
光
經
濟
的
發
展
。

由
經
濟
部
水
利
署
第

一
河
川
局
的
資
料
顯
示
，
蘭
陽
溪
主
體
大
堤
的
修
建

，

經
過
下
列
幾
個
時
期
.. 

第
一
階
段
.. 
民
國
十
八
年
至

三
十
六
年
，
此
時
期
的
堤
防
共
有
四
十
二
公
里
，
其
建
造
的
最
主
要
目

的
，
在
於
約
束
河
道
，
避
免
因
為
河
流
的
突
然
改
道
而
危
害
周
圍
農
作
與
思
落

。

這
個
時
期
的
堤
防
構
造

也
比
較
簡
單
，
高
度
和
強
度
都
不
若
現
代
的
要
求
，
但
是
已
經
奠
定
蘭
陽
溪
堤
防
未
來
的
大
致
規
模

。

第
二
階
段

:
民
國

二
十
六
年
至
民
國

三
十
四
年
臺
灣
光
復
前
，
因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進
行
中

，

堤

防
、
護
岸
等
設
施
沖
失
甚
多
，
同
時
無
力
修
護
，
因
此
這
段
時
問
在
蘭
陽
溪
的
水
利
工
程
進
展
上
較
少

。

第
三
階
段
: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至
民
國
五
十

一
年
，
此
時
期
的
水
利
工
作
重
點
以
重
建
先
前
流
失
破
壞

的
防
洪
構
造
建
築
物
為
重
點
工
程

。

第
四
階
段
:
自
民
國
五
十

一
年
至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，
由
於
蘭
陽
溪
的
淤
砂
過
多
，
導
至
河
床
堆
積
並

且
變
高
，
原
先
的
堤
防
高
度
略
顯
不
足
，
所
以
加
高
和
防
護
堤
防
為
當
時
的
主
要
工
程

。

第
五
階
段

:
自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迄
今
，
經
執
行
結
果
，
其
防
洪
水
災
害
的
堤
防
系
統
，
及
其
必
須
保

護
的
重
要
地
區
皆
己
齊
備
，
期
間
將
主
支
流
沿
岸
的
美
化
植
栽
工
作
列
為
重
要
的
工
程
項
目
。
在
當
今
政

策
與
社
會
期
盼
之
下
，
今
後
河
川
治
理
及
治
水
防
災
等
首
要
任
務
，
需
從
整
體
流
域
之
全
面
性
規
畫
作

起
，
就
現
有
的
整
治
基
礎
上
，
將
洪
災
與
淹
水
災
害
減
到
最
低
，
並
積
極
的
做
到
河
川
流
域
環
境
之
維

護
，
同
時
妥
善
復
育
河
川
，
使
生
態
與
景
觀
更
為
多
樣
化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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堤
防
整
治
工
程
，
今
年

三
十
六
歲
家
住

二
結
的
黃
進
才
先
生
，
最
能
暸
解
得
到

。

每

天
下
午
五
時
許
，
由
工
作
崗
位
回
到
家
中
的
他
，

立
即
換
上
慢
跑
鞋
與
短
褲
，
招
呼
家
中
的
愛
犬
小
黑
，

騎
上
單
車
，
往
位
在
離
家
不
遠
處
的
河
邊
堤
防
騎
去

。

到
達
定
點
，
停
妥
腳
踏
車
，
稍
做
暖
身
運
動
後
，

沿
著
堤
防
步
道
，
黃
先
生
開
始
每
日
例
行
的
慢
跑
運
動
，
小
黑
在
一
旁
跟
隨
跑
步
，
吐
著
舌
頭
，
氣
喘
噓

• 

噓

習
慣
跑
步
的
黃
先
生
，
健
步
如
飛
，
絲
毫
不
理
會
三
背
愛
犬
發
出
的
濃
重
喘
息
聲

。

另
外
三
頭
跑
來

的
一
對
夫
婦
，
與
黃
先
生
交
會
而
過
，
彼
此
相
互
點
頭

。

「
跑
到
定
點
以
後
，
折
返
散
步
回
來
，
再
騎
腳

踏
車
回
家
，
吹
著
傍
晚
清
涼
的
風
，
實
在
很
舒
服
」
'
背
後
是
肩
負
著
宜
蘭
市
與
羅
東
市
往
來
聯
絡
交
通
重

要
樞
紐
，
此
刻
正
是
華
燈
初
上
，
車
水
馬
龍
的
蘭
陽
大
橋
，
黃
先
生
滿
身
大
汗
的
說

。

在
微
微
地
，
由
蘭
陽
溪
出
海
口
吹
送
而
來
的
涼
風
中
，
只
剩
遠
遠
的
山
邊
還
亮
著
的
天
光

。

黃
先
生

再
度
騎
上
腳
踏
車
，
原
本
在
二
旁
嬉
鬧
著
的
小
黑
迅
速
跟
上
，
黃
太
太
在
家
中
準
備
好
的
晚
餐
，
已
經
熱

騰
騰
的
端
上
桌
，
迎
接
黃
先
生
的
歸
來
。

宜
蘭
河
是
蘭
陽
溪
的
重
要
支
流
之
一
，
發
源
於
礁
溪
鄉
，
流
經
區
域
為
礁
溪
、
昌
門
山
、
宜
蘭
市
以
及

壯
圍
鄉
，
最
後
與
蘭
陽
溪
匯
後
流
入
海

。
{且
蘭
河
的
治
理
計
畫
以
防
洪
築
堤
為
主
，
由
於
宜
蘭
河
靠
近
宜

蘭
市
的
主
要
生
活
機
能
中
心
，
宜
蘭
縣
政
府
有
意
將
其
規
畫
為
結
合
生
活
休
閒
功
能
的
多
功
能
河
川

。

目

前
在
河
川
地
的
部
份
，
已
經
可
以
看
見
籃
球
場
、
散
步
道
等
設
施
的
進
駐

。



冬
山
河
畔

親
水
親
民

冬
山
河
的
整
泊
，
無
疑
的
是
蘭
陽
地
區
，
最
重
要
與
最
耀
眼
的
水
利
成
就

。

冬
山
河
流
經
的
位
置

，

在
宜
蘭
縣
冬
山

、
羅
東
、
五
結
三
個
鄉
鎮
，
下
游
所
經
之
處
地
勢
都
是
較
為

平
坦
而
且
低
淫

。
冬
山
原
始
的
天
然
河
流
貫
穿
其
中
，
彎
彎
曲
曲
，
在
平
日
水
道
中
可
以
行
舟
船
，
但
是

只
要
一
逢
一
豪
雨
，
較
低
的
地
勢
便
開
始
淹
水
，
加

上
冬
山
河
的
河
道
彎

曲
，

以
及
出
海
口
處
與
蘭
陽
溪
合

流
，
受
蘭
陽
溪
水
流
倒
灌
與
海
水
潮
位
的
影
響

，

不
能
有
效
的
將
河
水
排
入
海
中
，
因
此
此
處
時
常
氾
濫

成
災
。

在
此
辛
苦
經
營
的
農
作
，
常
常
因
此
而
導
致
成
果
付
諸
於
流
水

。

過
去
冬
山
河
的
整
治
，
早
在
民
國
四
十

六
年
開
始

，
在
第
一
河
川
局
的
資
料
中

，

顯
示
出
幾
個
不
同

時
期
的
建
設
計

畫.. 

第
一
階
段
:
民
國
四
十
年
，
羅
東
大
排
工
程
計
畫

。

當
時
因
為
工
程
所
需
的
經
費
龐
大
，
政
府
財
力

無
法
負
擔
，
因

此
僅
完
成
土
方
的
工
程

，
同
時
由
軍
方
承
辦
協
助
兩
岸
築
堤
以
及
開
挖
排
水
道

。

第
二
階
段
:
民
國
五
十
年
代
的
排
水
工
程

。

此
工
程
主
要
以
建
造
數
座
防
止
海
水
倒
灌
的
防
潮
閉
門

為
主
要
目
標

，

分
別
在
清
水
、
五
結
等

地
建
造
閉
門

。

這
些
閉
門
後
來
成
為

當
地
特
殊
的
人
文

地
理
景

觀
，
同
時
也
營
造
出
不
同
於
自
然
的
親
水
生
態
環
境

。

第
三
階
段
:
民
國
六
十
年
代

，

重
擬
區
域
排
水
計
畫
，
以
及
河
道
截
彎
取
直
工
程
的
開
始
動
工

。
當

時
重
擬
的
治
水
計
畫
，
分
為
以
現
有
排
水
系
統
的
重
新
疏
渣
和
拓
寬
為
主
的
治
標
計
畫
，
和
將
河
道
以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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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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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
工
程
方
式
截
彎
取
直
的
治
本
計
畫
，
雙
方
面
共
同
努
力
實
施

。

經
過
漫
長
歲
月
的
整
治
工
程
後
，
冬
山
河
有
了

今
日
的
樣
貌
，

一
條
對
於
農
田
水
利
有
高
效
能
的
河

川
，
不
再
氾
濫
成
災
，
同
時
也
成
為
全
臺
灣
首
座
河
川
親
水
公
園

。

「
實
在
是
太
好
玩
了

!
我

一
定
還
要
再
來

一
次
!
」
'

宜
蘭
國
際
童
玩
節
會
場
水
迷
宮

出
口
處
的
簡
怡

芳
，
和
她
的
同
學
們
，
全
身
上
下
溼
透
了
，
但
是
依
然
欣
喜
萬
分
的
討
論
著
今
天
從
下
午
入
圍
之
後
到
現

在
的
驚
奇
之
旅
。

水
迷
宮
可
以
說
是
最
受
歡
迎
的
設
施
項
目
，
每

一
個
來
到
這
裡
的
遊
客
，

不
論
男
女
老
少

，
在
看
見

這
個
迷
樣
的
音
樂
噴
泉
迷
宮
之
後

，

全
都
瘋
狂
的
參
與
其
中

，

不
管
身
上
是
否
穿
著
整
齊
的
服
裝

，
在
七

月
炎
炎
的
夏
日
裡
，
能
夠

了
開
清
涼
，
大
概
是
比
什
麼
都
還
擋
不
住
的
誘
惑

。

童
玩
節
的
會
場
就
在
冬

山
河
畔
的
親
水
公
園
，
用
的
就
是
冬
山
河
裡
碧
綠
的
河
水

。

每
年
七
月

此
地

的
水
驚
奇
，
已
經
是
許
多
宜
蘭
人
共
同
的
回
憶
，
也
是
臺
灣
民
眾
最
趨
之
若
驚
的
每
年
夏
季
大
型
活
動
之

一
，
暑
假
到
冬
山
河
去
玩
水
，
已
經
變
成
許
多
人
年
年
安
排
的
旅
行
計
畫
。
「
我
們
沒
想
到
要
帶
泳
裝
來

啊
!
原
本
想
到
只
是
走
走

看
看
，
沒
想

到
這
麼
好
玩
，
捨
不
得
不
碰
水
，
一
定
要
下
去
玩

一
玩
，
衣
服
濕

了
沒
關
係
'
風
吹
吹
就
乾
了
」
，
在
大
學
學
環
境
工
程
的
簡
怡
芳
，
過
檸
著
身
上
還
在
滴
水
的

T
恤
邊
說

著
。

除
了
冬
山
河
畔
的
親
水
公
園
，
上
游
的
森
林
公
園
，
也
是
為
了
要
營
造
河
川
原
始
生
態
所
做
的
規
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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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計
，
上
游
森
林
的
涵
養
水
源
功
能
，
事
實
上
，
間
接
的
也
對
冬
山
河
的
水
源
穩
定
提
出
保
障
，
同
時
完

整
規
畫
出

一
條
河
川
的
自
然
生
態
系
統

。

冬
山
河
的
魅
力
，
在
於
她
可
如
此
親
近
的
河
水
，

一
條
原
本
氾
濫
成
災
，
造
成
居
民
生
命
財
產
安
全

飽
受
威
脅
的
河
川
，
在
水
利
工
程
規
畫
得
宜
的
改
頭
換
面
下
，
成
為
人
見
人
愛
的
美
麗
河
流

。

河
川
，
在
此
重
新
回
到
人
民
的
生
活
記
憶
裡

。

溼
地
生
態

I::J 
口口

惡
化

河
流
的
利
用
，
當
然
也
不
會
只
是
休
閒
遊
甜
心
，
防
洪
灌
溉
'
或
者
民
生
取
水
而
已
，
河
流
先
天
的
自

然
生
態
系
統
，
也
是
河
流
存
在
的
自
然
因
素
，
蘊
育
沿
岸
生
生
不
息
的
生
命
繁
衍
，
形
成

一
個
又

一
個
獨

立
的
河
川
生
態
系
統

。

在
現
今
國
際
生
態
保
育
意
識
抬
頭
，
鼓
吹
生
態
旅
遊
的
今
日
，
河
川
更
是
上
天
賜

給
人
類
不
可
多
得
的
生
態
寶
藏

。

蘭
陽
溪
在
生
態
環
境
的
多
樣
性
上
，
表
現
在
蘭
陽
溪
的
溼
地
生
態
最
為
明
顯

。

濕
地
被
稱
為
「
大
自

然
之
腎
」
'
是
比
喻
其
在
生
態
體
系
中
扮
演
生
產
力
最
高
的

一
個
環
節
，
生
物
多
樣
性
的
環
境
，
也
是
魚

類
、
鳥
類
及
其
他
野
生
動
物
的
樂
園

。

此
外
濕
地
還
兼
真
有
遊
憩
、
保
護
海
岸
、
防
洪
等
其
他
價
值

。

分
別
在
利
澤
簡
的
五
十

二
甲
以
及
蘭
陽
溪
口
的

二
處
溼
地
，
代
表
蘭
陽
溪
溼
地
生
態
活
力
的
展
現
，

也
為
後
代
子
孫
保
障
著
不
蠻
的
未
來
生
態
景
觀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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磁
隙
游
清

淨
好
木
色

但
是
好
景
不
常
，
目
前
這
些
溼
地
的
生
態
，
卻
正
面
臨
著
嚴
重
的
挑
戰
，
人
為
干
擾
、
非
法
濫
墾
與

汙
染
等
，

一
直
是
存
在
的
問
題
。

這
樣

一
個
條
件
優
良
的
重
要
水
鳥
棲
息
地
，
目
前
卻
因
為
缺
乏
更
有
效
的
經
營
管
理
，
鳥
況
有
大
不

如
前
的
改
變

。

過
去
，
政
府
未
禁
止
在
蘭
陽
大
橋
與
興
蘭
大
橋
之
間
開
放
採
砂
'
但
是
因
為
被
居
民
與
生

態
保
育
界
人
士
集
力
反
對
而
作
罷
，
現
在
，
則
是
因
為
河
川
過
度
開
發
，
人
為
干
擾
，
以
及
棲
地
空
間
變

小
等
問
題
，
而
影
響
水
鳥
棲
息
地
的
環
境
品
質
。
不
時
從
上
游
漂
流
而
下
的
家
畜
屍
體
，
以
及
蘭
陽
溪
口

漂
流
而
來
堆
積
的
垃
圾
，
也
是
另
外

一
項
造
成
環
境
品
質
惡
化
的
原
因

。

蘭
陽
溪
流
域
的
另
外

一
個
溼
地
生
態
的
展
示
櫥
窗
，
五
十

二
甲
，
所
面
臨
的
挑
戰
更
為
嚴
苛

。

五
十
二
甲
位
在
五
結
鄉
利
澤
村
，
以
及
下
褔
村
的
冬
山
河
畔

。

地
勢
低
淫
，
五
股
圳
呈
南
北
走
向
由

其
中
貫
穿
而
過
，
區
域
範
圍
內
的
水
位
經
常
是
高
過
於
位
在
兩
岸
的
農
田
，
常
年
積
水
盈
尺
，
形
成

大
片

長
滿
水
草
的
景
觀

。

蘆
葦
是
這
個
區
域
裡
最
優
勢
的
植
物
，
另
外
還
有
汪
汪
鹹
草
、
布
袋
蓮
等
植
物

。

附
近
還
有

一
種
很
珍
貴
的
植
物
穗
花
棋
盤
腳
，
又
被
稱
為
水
茄
萃

。

目
前
除
了
在
南
投
有
人
復
育
成

功
之
外
，
就
屬

。

這
個
水
澤
的
條
件
相
當
良
好
，
食
物
的
供
應
來
源
充
足
，
空
間
隱
蔽
，
是
水
鳥
棲
息
的
好
地
方

。

歷

年
來
紀
錄
過
的
水
鳥
極
為
多
種
，
尤
其
在
秋
季
與
冬
季
的
候
鳥
季
節
來
臨
時

。

但
是
也
正
因
為
如
此
，
本

區
也
成
為
獵
捕
者
的
天
堂

。

成
排
的
鳥
綱
，

立
在
水
澤
邊
，
是
過
去
常
見
的
景
像
，
對
該
地
區
的
水
鳥
棲

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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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
產
生
莫
大
的
威
脅
。

在
讚
嘆
著
沼
澤
生
態
美
麗
多
樣
的
同
時
，
伴
隨
著
環
境
的
脆
弱
，

。

』
』
』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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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
河
川
殺
手

另
外

一
項
造
成
河
川
污
染
的
原
因
，
來
自
於
直
接
排
入
河
中
的
各
類
廢
水

。

根
據
宜
蘭
縣
政
府
環
境
保
護
局
的
統
計
資
料
，
目
前
在
蘭
陽
溪
流
域
的
排
放
水
污
染
情
形
和
類
別
如

後

主
要
來
源
養
豬
業

。

目
前
縣
政
府
已
列
管
的
養
豬
戶
，
大
部
份
集
中
在
頭
城

、

礁
溪
、
壯
團
、
昌
一
山
、
冬
山
等
鄉
鎮
區

域
。

大
部
份
的
業
者
都
已
經
設
有

三
段
式
的
廢
水
排
於
設
施
，
由
養
豬
場
產
生
出
來
的
廢
水
，
會
經
過
處

理
以
後
才
放
流
入
河
川
當
中
。

排
放
的
範
圍
則
有
得
子
口
溪
、
蘭
陽
溪
，
以
及
冬
山
河
等

。

家
庭
排
放
水
|

|

流
經
城
鎮
的
河
川
，
接
受
來
自
民
生
用
水
的
排
放

。

由
於
宜
蘭
縣
人
口
聚
集
在
縣
內
幾
個
主
要
的
鄉
鎮
中
心
，
因
此
人
口
集
合
居
住
所
產
生
的
民
生
用
水

廢
水
該
如
何
處
理
，
同
時
不
污
染
河
川
水
源
，
是

一
項
環
境
保
護
的
重
點
課
題

。

興
建
專
用
污
水
下
水

道
，
是

一
項
重
要
的
杜
區
現
代
化
開
發
指
標
，
以
社
區
自
有
的
污
水
下
水
道
將
民
生
廢
水
集
中
，
透
過
污

~ 24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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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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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
水
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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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處
理
設
施
的
淨
化
處
理
，
以
符
合
排
放
入
河
川
的
標
準
'
避
免
河
川
生
態
因
為
人
口
的
增
加
，
污
水
的

排
入
，
而
遭
受
污
染
。

目
前
，
依
下
水
道
相
關
管
理
法
令
的
規
定
，
在
宜
蘭
地
區
，
只
要
是
新
的
建
築
開
發
案
，
超
過

一
百

五
十
人
以
上
居
住
者
，
都
必
需
要
有
專
用
下
水
道
，
否
則
不
發
給
合
格
的
建
築
執
照

。

這
是
河
川
環
境
保

護
的
重
要
文
明
指
標
。

翅，

指
因
工
業
生
產
或
使
用
，
而
排
放
出
的
廢
水

。

目
前
在
蘭
陽
溪
流
域
中
，
並
未
出
現
重
工
業
形
態
的
工
廠
或
真
高
污
染
性
的
事
業
，
因
此
排
放
入
河

川
的
事
業
廢
水
，
只
要
經
嚴
格
的
廢
水
排
放
處
理
標
準
'
對
河
川
環
境
的
影
響
並
不
大

。

不
過
在
縣
政
府
列
管
的
防
治
水
污
染
事
業
當
中
，
位
於
蘭
陽
溪
中
游
，
集
中
了
幾
乎
是
全
宜
蘭
縣
的

砂
石
開
採
開
發
工
程
公
司
，
對
於
河
川
生
態
倒
是
有
可
能
產
生

一
定
的
影
響
。

由
於
這
裡
是
蘭
陽
溪
由
山

地
進
入
平
原
的
開
展
區
，
流
速
變
慢
，
由
高
山
河
谷
中
挾
帶
的
砂

石
多
半
沉
積
在

此
處
，
所
以
砂

石
業
者

多
半
集
中
在
此
。

蘭
陽
溪
的
主
流
與
支
流
，
在
山
坡
地
上
常
有
土
石
崩
塌
，
加
以
河
流
沖
刷
的
作
用
，
因
此
河
中
挾
帶

大
量
砂
石
，
雖
然
在
河
流
的
上
、
中
游
區
域
建
築
多
座
的
攔
砂
壩
，
但
是
土
石
泥
砂
挾
帶
的
情
形
依
然
嚴

重
。
適
度
的
開
放
採
砂
，
有
助
於
河
床
的
疏
渣
，
同
時
提
供
建
築
材
料
，
但
是
若
過
度
採
砂
'
則
容
易
引

發
橋
樑
危
機
，
同
時
使
原
本
自
然
的
河
流
生
態
失
衡
，
需
注
意
並
且
嚴
加
管
制

。

已

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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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
圾
問
題
也
是
污
染
河
川
的
男
外

一
項
因
素
。

目
前
全
宜
蘭
縣
，
每
日
垃
圾
的
製
造
量
因
為
人
口
並
不
多
，
所
以
尚
未
形
成
垃
圾
處
理
上
的
壓
力
，

但
是
部
份
垃
圾
被
棄
置
在
流
經
人
口
桐
密
區
的
河
川
內
，
導
致
雨
後
河
水
暴
漲
，
垃
圾
順
流
而
下
，
到
達

河
口
之
後
堆
積
的
情
形
倒
時
有
所
見

。

如
蘭
陽
溪
口
的
水
鳥
保
護
區
生
態
，
即
因
為
垃
圾
的
堆
積
而
影
響

水
鳥
棲
息
的
環
境
品
質
，
屆
時
將
會
引
發
另
外

一
場
的
生
態
浩
劫
，
同
時
也
可
能
因
為
水
鳥
保
護
區
的
景

觀
不
再
，
因
此
失
去
營
造
成
生
態
觀
光
景
點
的
永
續
經
營
條
件
，
無
形
的
損
失
難
以
估
算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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